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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艳鬼》

内容概要

因尋找上古神器刑天而下凡的冥府之主空華遇見了尖牙利齒的豔鬼桑陌，
在向桑陌套取刑天下落的過程中，慢慢地，彼此愛恨不休的前塵往事被一一揭開。
曾經轉世為四皇子則昀的空華與曾經身為四皇子心腹的桑陌，
這一次的重逢對他們究竟意味著什麼？
是對過往恩怨的追討還是愛的延續？
當忘卻了所有的冥主與死死不肯從過往中解脫的豔鬼重逢，
愛恨再起，
誰成就了誰？又是誰毀了誰？
當一切塵埃落定，桑陌笑得燦爛：「你還是不懂愛恨啊⋯⋯」
當一切謎底揭曉，空華說：「桑陌，我們再賭一次吧。我將我的所有壓上，賭你的愛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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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艳鬼》

精彩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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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艳鬼》

精彩书评

1、　　无论是青梅竹马还是前世今生，都是前人写到烂的俗气的体裁，但是就是有人可以把烂俗的
体裁写得出彩。 　　一直很想写写关于《艳鬼》的东西，只是找不到时间。 　　我是爱极了这文，
看了三遍，网络版两遍出书版一遍。 　　出书版改了一些细节反而更不虐，但是我觉得无论是从结局
还是细节方面来说我都更喜欢网络版，不是我喜欢自虐喜欢BE结局，而是那个版本更能触动我的内心
。 　　空华说：“桑陌，你和我到底是谁毁了谁又是谁成就了谁。”他是那么后悔，那么伤心，他不
再是无爱无欲的冥主，他那么憔悴，可是躺在那里的那个人却像在和他较劲，就是不肯醒来。 　　这
是他该得的。 　　缭乱说：“他在黄泉边等你，可是你一死就有佛祖为你准备的莲花宝座接走了。再
见到时你已经不记得他了。” 　　桑陌说：“你其实不错⋯做戏的时候。” 　　我讨厌楚则昀，但
是空华还不错。同样是爱的疯狂，但至少他没逆我CP。看到后来空华在鬼节的时候烧纸钱给桑陌时，
惋惜之余突然想到勖杨和文舒，一报还一报，用两个字形容，活该。 　　对小受不好的攻常常不招人
待见，这是必然，所以我们来说讨人喜欢的桑陌。 　　我喜欢桑陌，同样的我也喜欢缭乱，当然这二
者没有必然联系我只是顺带提一下。 　　当你还是桑大人的时候，做尽了坏事，他们说你是丧门星，
只要你一登门就没好事，天下人都恨你，在朝中没有任何知心的人，只有两个人可以给你温暖，第一
个把你推到了这种人人都恨的地步，第二个却死于你手中。你说：“我对不起的人只有梓曦。”是的
，只有那个温柔的袁梓曦。还有一个人，你们的情谊早就死在宫廷争斗中了，桑陌只是楚则昀手中一
件最称手的兵器，指哪儿打哪儿。为了他，你的弟弟不认你，你那些为民除害做个清廉的好官的愿望
全都不能实现。你本是那么善良，可是却为了他无恶不做，你是奸臣。 　　桑陌桑陌，你是那么好，
你什么都不图，只想帮他楚则昀。他要天下你就帮他得天下，可是他却将你用湮灭自己良心换来的天
下转手让人，他要你去帮他找传说中的神仙救他爱的人，你就满身是伤却独自一人去寻找传说中的神
仙，为了救你的情敌。然后你奄奄一息的时候终于找到了神仙，神仙说要一命抵一命，分三次，酒和
毒药，你对了两次，第三次终于故意选了错的那杯，连老神仙都动容了，他问你确定么，你执意不改
，明知那是毒药，可是你想看到他楚则昀后悔的样子。 　　可惜你看不到了，虽然结果是你赢了。 
　　你是爱死了他，可是你再苦苦等了三百年终于等到他来，他却不认得你，开口就问想知道刑天的
下落。 　　于是你们之间，一个是高高在上的冥主一个是在鬼中都最低级的艳鬼。你的身份永远是要
听命于他的，可是这回不同，他舍不得了，他陷进去了。只是你再也不会说爱他，再爱也不会表现得
那么明显。可是如果不爱你又为何不肯为人，因为你不想忘记。 　　你因为缭乱的幻术吃了南风的心
脏，你是那么恨他，可你又善良到让我心疼，后来你一直保护着他，因为愧疚。明明很担心他，可你
还要嘴硬说自己连他的心都吃过了。你还收养了小猫，虽然有时候会捏他的脸欺负他，可是你待他很
好。 　　于是整个世界上你恨的人只剩下空华，楚则昀留下的债要他来还。你对谁都关心体贴唯独对
他冷漠而疏离，其实你还爱他，太在意了，所以假装无视。 　　我不相信世上有这样深的情，可我还
是被你弄哭了，你那么精明，其实是个笨蛋。你和你爱的人，两个蛋，一个混蛋一个笨蛋。后来那个
混蛋变成一个傻蛋，所以你们一傻一笨一直纠结着，于是我一直揪心。 　　到了最后还是希望你们在
一起。我太喜欢你，而空华是可以为了你连三界仅剩的麒麟角都不要的，玉帝见他都理让三分而他却
跪在你的床边，眼里只有你，你看不到他那一身凌乱却目光坚定的样子。 　　上辈子欠你的，他一时
还不清，所以用余下的光景来偿还。 
2、喜欢大爱中的一点悲伤。喜欢大爱中的一点悲伤。喜欢大爱中的一点悲伤。喜欢大爱中的一点悲
伤。喜欢大爱中的一点悲伤。喜欢大爱中的一点悲伤。喜欢大爱中的一点悲伤。喜欢大爱中的一点悲
伤。喜欢大爱中的一点悲伤。喜欢大爱中的一点悲伤。喜欢大爱中的一点悲伤。喜欢大爱中的一点悲
伤。喜欢大爱中的一点悲伤。喜欢大爱中的一点悲伤。喜欢大爱中的一点悲伤。喜欢大爱中的一点悲
伤。喜欢大爱中的一点悲伤。喜欢大爱中的一点悲伤。喜欢大爱中的一点悲伤。喜欢大爱中的一点悲
伤。喜欢大爱中的一点悲伤。
3、连看三遍还能下泪的文，这是头一篇。毫无疑问这是篇成功的虐文。如今的虐文不成功 ，便成仁
。若是文章为虐而虐，读的人一看便知，或许当时能赚上把眼泪，可禁不住琢磨的东西，再看就要引
人发笑了。       说实话，这个故事并没有太新，只是这个讲故事的人也太会讲了。穿插这着今生前世
，三百余年的时间，抽丝一般一点点剥出来，前世与现世两条线索齐头并进，前世已现，今世即将完
。这样一个故事里，不见一句废话，不多余一个字。话落纸上，针针见血。纵然是颇觉煽情的词句，
也点到即止，十分克制。　　　我很喜欢公子欢喜为艳鬼写的开头，作者在讲故事，艳鬼也在讲，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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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艳鬼》

众鬼一起听他娓娓道：故事的起因听来就甚是荒唐⋯⋯    　　　此文若说渣攻贱受也不是很妥当，因
为前生是，今世嘛⋯⋯一开始，艳鬼桑陌总是在做一些让你不明所以的事，是等故事一笔笔荡开去，
渲染出了那些生前的因，才明白它在赎罪。才知这竟是个会悔过的鬼。桑陌是个爱自己的人，所以会
不甘会悔过。从另一方面讲，他不爱极了自己，他自残自伤，“作践”着自己。三百年的时间，公子
没让艳鬼白过。悔着、痛着、惦念着，就算铁树还会开花呢，何况心思这么细的桑陌呢。就这么磨折
着，岁月淀出了艳鬼桑陌。作为艳鬼桑陌他是惹人疼惜的，你看他受伤看他落寞看他疼，不是为了别
的，是偿罪。我想，如果本文的主人公是当初的那个桑陌，那远没有作为艳鬼的他来得可爱。艳鬼他
放荡，满腹算计，要说还有狠毒，着实不是什么好人。可就这样的他，用三百年淬炼出的情怀，又仿
佛干净得像水结晶。不一定美好，却实在是来之不易。因为太太难得，不能不让人疼惜。空华也不能
，他是真的一点点陷落下去了的。本满心以为这一场交易结束后，两个人有的是往后。但结果是，结
束的往后是没有往后。是戛然而止。痛彻心扉。当真付了真心，桑陌眼中的仍是楚则昀。桑陌说：我
的心愿⋯⋯我最想看的⋯⋯就是你后悔的表情！——这个“你”想来还是楚则昀，而非空华。就算到
最后空华记起前尘往事，他也终还是自己，不是那人。他是骗艳鬼喝下噬心又舍不得他疼偏舍不得解
得空华，用温情诱艳鬼为他寻找刑天的空华，偷偷在心底嫉妒前世的空华，年复一年一刻不停搜集艳
鬼魂魄的空华，甘心被活生生割去独角的空华。这个空华不是桑陌心心念念切切恨着的的楚则昀，他
不是旁的人，他是艳鬼的空华。 空华切切地对桑陌说:桑陌，看着我，我是空华。 这样看来，空华兄
其实是亏了。因为，这辈子的人都已经早已不是上辈子的人了。不过这么瞧着，今世的空华和艳鬼都
比前世可爱一些。昨日之日不可追，两世分明已是两双人，愿他们从此珍惜彼此吧。
4、所谓爱恨，求不得，舍不得。爱不得，恨不得⋯⋯终于把一直不敢看的艳鬼看完了，如同大家所
说的，虐的真正的死去活来。爱恨于他们就是一场豪赌。桑陌赌上了他的心，他的人，最后还有他的
灵魂。而空华用所有赌那只艳鬼停留的唯一机会。损敌一千，自伤八百。空华一路稳操胜券，每每到
最后桑陌自损其身才博得一昔胜利。赢么。输么。不过在乎。谁也不愿意认输，谁也不愿意妥协，因
为输了就是在乎，而在乎的人，便输了。于是，虽然恨，却从不向你抱怨；虽然苦，却从不向你显现
；纵然伤痕累累，也依旧背面向你，掩盖住自己，湿了枕面也不让你看见。你切断了他所有的后路，
桑陌一人，无妻可伴，无子可依，无父母怜悯，无兄弟相帮，世世漂泊，一人终老。全天下的人都恨
不得吃他的肉，喝他的血！所以，除了你身边，他哪也不能去。最后，桑陌还是赢了。他用一个倔强
的背影告诉你，他不在乎！不在乎你心里到底有没有他。用一杯毒酒只想换得你后悔的脸，告诉他你
后悔了，你错了，你输了。可是你却忘了，一把火烧掉了所有，包括那些爱恨、舍得。于是，奈何桥
上多了一抹等待的魂，天地间多了一只执着的鬼。时间能抚平一切，逝去的王朝只存在于那些只言片
语之中，故人们也轮回于世渐渐淡去，只有那只艳鬼的时间，永远停留在那段历史里，即使是伤痛，
那也是只属于他的所有。没有人在等他，而他等的人是永远也等不到的。冬至——　　“至亲、好友
、知交，这位公子，你祭祀的是谁？”　　“故人。”黑衣的男人慢慢点燃手中折成银锭的锡箔，一
如脸色般苍白的手指晕开了几许火光，细碎的银屑落满肩头。　　脚下，黑羽赤眼的夜鸦雕像般静伏
不动，如男人脸上空洞的表情，他一张一张地将锡纸投入火种，无限细致：“亦是我的爱人。”所谓
爱恨，求不得，舍不得，爱不得，恨不得。说到底，执着是最苦。
5、我想，我第一次心疼这样一个男人，那只艳鬼，桑陌。没人能抵挡时光的冲刷，前生债，今生还
，过了奈何桥，一饮忘川水，断了前缘。这世间有人来，有人去，穿梭往复，从不停歇，那些纷乱的
旧事，已没人再提起，只是偶尔，老人们的茶余饭后，会抱着孙儿，当是故事一样念叨一番，月初云
中，也就散了，当个乐子听过，没人再会纠结那故事中斑斑驳驳的疼痛，是不是有人经历过。可是，
桑陌记得，连时光都把他遗忘。他记得那一双手上，沾过人的献血，那些愧疚缠着他，不得停歇。错
误都要有人偿还，可那些人都不记得了啊，连那个人，那个他爱着，却不爱他的人，那个他为了他能
背上千古骂名的人，都不记得。这世上打给没什么能抵过那般的痛苦，时光走了，他爱的人未回来，
而他自己未离开。在冥王空华未出现的那些年里，他默默地患者那些他并不想造成的罪孽，守护着那
间楚王府，年年等待靳老夫人，陪伴妆妃，甚至，保护着那个人的爱人。自己的满身伤痛，就让他痛
。可是，可是，这不是他的错啊！再回首，换了人间，他成了冥王，他是只艳鬼，三千繁华，早已不
复当初。时光已碎，前尘也可了，那么爱呢？你我，还会不会重来？
6、很久之前看的了。我想不管是桑莫还是空华，不管最后的结局是好是坏，我们读者当然会认为他
们在一起了⋯⋯
7、公子欢喜的文笔，现在是我最喜欢的，以前喜欢风弄，但现在觉得公子欢喜这种平平淡淡的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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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艳鬼》

间透出的感情，才是深刻。她的文，总让你不经意间就为那文里的谁黯伤。艳鬼，一开始，我是不那
么上心的，可不知怎么的，当你回味起来的时候，读着艳鬼时那种若隐若现的悲伤好像更为深刻。明
明洞悉一切，却无奈地为那个人做了一切不该做之事，他自认爱过，也爱倦，爱怕。来生的再次相遇
，爱在不在，已不想深究。恨吗？恨吧。那人温柔到头，始终是对他欺瞒。当一切似已看透，当那簪
子刺入胸膛，是累了，想放了，那人到底不知情爱为何物，苦苦挣扎的几百年，恍如一梦。只是，谁
料再次醒来，世事无常，那人说喜欢了，说爱了，温柔百般，仔细呵护，毁去功力，舍了高位，尽心
伴在身旁，可，信吗？能信吗？要怎么信？就这样吧，顺其自然，即不能烟消云散，也不能摆脱那人
，也就只能那样吧。
8、这是一个深情的女子，这个女子，有着真性情公子欢喜笔下的女配们，正如大家所说，她们并非
为了剧情和配角而配。或许，这也许正是公子大人的文长盛不衰的原因。总是有瞬间打入你心中的人
。她们个个有血有肉形象丰满，她们有着各自的人生初见晚照，城里有人正在娶亲，一路上吹吹打打
。天气已是深秋冬初，她依旧是一身前朝的衣裙。飞天髻，逐烟眉，桃花钿，容貌，倾国倾城别人叫
她妆妃，她亦将自己视为妆妃。举手投足之间，尽是前朝那个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倾国皇妃的雍容气
度。突然想起一个词，千娇百媚，满身满心尽是心中那个深爱的人，满满填充她总是提到当年遇到那
人的情景。她的镯子掉了，他夸她裙子漂亮，她总是想起那个与她长相一样不过没有她眼角的那颗痣
的妹妹她死后做了艳鬼，她说她怕她的三郎认不出她来她说只要找到她的三郎，便是做乞丐她也跟他
从那一刻，我便爱上了一个可怜可爱的女子她的出身，不过是一户小人家，亦不富裕。便是衣服，两
个同样面容倾国倾城的美丽姐妹也须一个着新衣，另一个，穿旧裳。别人总是说，如果生到了富贵人
家，她们姐妹一定会嫁入宫中风光万千。最终，姐妹俩即便是小户人家亦嫁入了宫中，皇帝的恩宠万
千。万般的宠爱集于她一身，衣服，首饰，皇帝亲谱的曲子，山盟海誓⋯这真真是个幸福的女子三百
年前的鹣鲽情深至今想起，她的明艳笑容中，纵使是满天繁星也会黯然失色我几欲就此搁笔。如若这
个女子的故事可以从此完结，她便是继续等下去，再等上三百三千年，也好看见她倒在桑陌的身上哭
着说，是不是永远也找不到三郎的时候，心中小小的为她掬了一把泪她整整找了三百年看怎的是在疑
惑，为什么桑陌不让她见南风，为什么要瞒着她。后来当桑陌说，她看不见南风的时候，自己的心里
突然空了三百年的寻找，明明深爱的那个人就在不远的地方，可竟是看不见。她找了他三百年，她找
遍了世界呵后来她对桑陌说，她就要找到她的三郎了。感谢广播剧中火鸟的演绎。我在那个女子的声
音中听到了漫长的等待后即将见到心爱的人的狂喜她就是一个小女子，做不到波澜不惊。她也会偷偷
的去衣铺做上一套现今女子流行的浅素罗衫然后她以一个员外小姐的身份嫁与南风，新婚的喜堂上，
她不敢置信的问着南风，一遍又一遍的问他，你娶的，当真是我？声音颤抖。再然后，她决绝的擦掉
了眼角的那颗痣，那颗只要她不擦掉便可与南风恩爱一世的痣。她又问，那如若、如若没有了这颗痣
呢？如若没了这颗痣，你仍爱我么？你娶的，可还是我？不过是一颗痣啊。她拔出了藏在灵体中用自
身精血养着的刑天，她甚至不惜做鬼中最低级的，连鬼都瞧不起的艳鬼来保住的如花美貌在一瞬间苍
老了下去最后，她对着那个寻了三百年爱了三百年的男人说，我只是想你多看我一眼⋯她最先遇到了
微服出巡的皇帝。在一个庙里，仅一眼便爱上了他。可皇帝在下山的时候匆匆的一瞥，却看到了仅比
她多了一颗痣的妹妹。她与妹妹对面而局，而皇帝下了朝，拐进的却永远是妹妹的院子。那深情的男
子，爱的也仅仅是她的妹妹。她不甘心的喊着是我先遇到你的，明明先遇到你的是我啊！问世间情为
何物么？你我已毋须再去追问。而生死相许，已然在三百年演绎在历史中她最后魂飞魄散那个闺名晚
照的女子，无论人鬼，自此，不复存在牵挂，痴情，不甘，悲伤，所有的一切烟消云散。那般的痴心
不悔，那般的魂牵梦绕呵这个女子，太过痴情。如此这般结局，对她而言，也是一种解脱吧几世经年
之后，皇帝与妹妹转世已是平凡之人，成亲之时，妹妹的名字，叫做晚照
9、（一）你爱上的他，心狠手辣，残忍冷酷，本是无权无势的小皇子，却想得到一手遮天的权势。
你知道他的手段，你明明是心地善良的。你问自己，是否要违背良心去助他一臂之力，会不会永远逃
不出黑暗的沼泥最终越陷越深。答案是肯定的，也是决绝的。因为爱，所以不离不弃。所以伤天害理
的事都由自己来做。所以纵使众叛亲离，也无怨无悔。所以戴上了奸臣的面具，此生再也无法脱下。
所以累积的愧疚都埋在心底，隐隐作痛却无法诉说。   但纵使付出了如此之多，你还是得不到他的爱
。他的温柔，他的爱，都统统给了另外一个他得不到的人。他只把残忍留给了你。   你始终是他手中
的棋子，进退任由他决定，来去全不由自己。棋子毕竟不是木偶，也与自己的灵魂与思想。棋子或许
没有逃脱的幸运，但有决定输赢的勇气。你倦了，累了，赌上自己的性命，去换取情敌的性命，值得
吗？为了一个不爱自己还不肯放过自己的人，放弃自己的信仰还不够，还要抵上一条命吗？他始终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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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另一个人的纯洁、善良，却从没想过自己的残忍、满手血腥都是谁害的？自己在他的心中到底是什
么，难道从孩提时代延续至今的交情，就不存在一丝情谊？飞蛾扑火般的爱情，注定是悲惨的结局，
你不要直到死也占不到他心里的一席之地，即便是恨，也想让他忘不掉逃不开自己的存在。活着的时
候无法做到，那么死，便可以了吧？于是，执着地选择了那杯毒酒。心有不甘，但还能如何。所爱非
人，这样便是一生了。一生一世的爱恋，生，无法逃离，死，亦无法解脱。在奈何桥上，你迟迟不肯
喝下孟婆汤忘却前尘往事，你只想再次见到他。他一再伤害你，你也终于找到还击的机会，你想看到
他后悔的表情。可是，千算万算，却算不到他已经忘了往事。再次相见，于他只是陌生人的擦肩而过
。这次的不甘心更盛，无法平息。于是偷冥府的楚史，不见只言片语，更加失落，失落到即使要遭受
剐刑都不在乎了。他忘了前尘往事，你却无法忘怀。爱与恨，愧疚与自责，如藤蔓般缠绕着你。因他
犯下的种种罪孽，须亲自偿还。你身边不乏跟你一样心怀执念的人，晋王对梓曦的执念，华妃对三郎
的执念，靳氏老母对幼子的执念。你无法不为之动容，若不是你，他们本该有着更好的结局。亡羊补
牢，希望为时未晚。三百年的补偿之路，如此艰辛。你为晋王做了梓曦的人像，让晋王实现了当年的
诺言。你为贪恋权势的赵太医在冥界谋得了一个好职位。你送给小柔一个护身符，愿她得一世平安。
你照顾靳氏老母三百个冬天，直至她跟幼子重逢。你让华妃和她心心念念的三郎重聚，纵使三郎记得
的只是妆妃。你保护转世的则昕长大，终是一命抵一命，两不相欠。你的名本是桑陌，陌上采桑女被
调戏的戏码，小时候与他玩闹时上演过。曾经的害羞纯情男孩，却变成了一个妩媚风情的艳鬼。你的
孤单，你的纯良，你的心酸，全都被你遮掩得很好。层层脂粉下的真实面目，又有几人知？你跟他再
度重逢，你已经可以用平静的语气诉说前朝旧事了，仿佛在说与自己无关的事一般。你知道他接近你
别有目的，他的逢场作戏、虚情假意，跟三百年前并无分别。你提醒自己不要再次陷进去，赔了一生
和三百年还不够么。你冷心冷眼地继续做自己该做的事，甚至最终还助他得到了刑天。这是为他做的
最后一件事了吧，再也不想与他有任何瓜葛了。三十年的记忆，延续了三百年。终于可以画上一个句
号。（二）我看这个小说的时候，一直在拼凑他们的过往。我看文就喜欢看背后的故事。前朝的往事
，就足以让人心痛。但若没有时间的厚度，它不足以让我打五星。先看梓曦和晋王。他们的故事本是
宫廷剧中常用的戏码，一个被陷害，另一个是挺身而出，还是舍卒保车？这是对爱情和生命的抉择。
晋王选择了后者，梓曦却勇敢地把一切罪责忘自己身上揽，于是，生死相隔。纵使晋王在皇宫跪了三
天三夜又如何，纵使他之后性情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又如何，失去的永远都失去了。当时负了他一次，
就再也没有补偿的机会。如果故事到此为止，倒也罢了。人之一生，长长短短总是这么过来的。但是
，晋王的悔恨持续了三百年，三百年都足够把短暂的一生回味个四五遍。最后，终于实现了自己的诺
言，在梓曦的人像前落得灰飞烟灭的下场。心甘情愿。而梓曦，经历转世轮回，享一世又一世的平和
。可灵魂中总有一些无法磨灭的印记，所以，在听到晋王的名字时，忆不起过往，眼泪先流了下来。
有那么一个人，让你光想想就可以难过得落泪。情深刻骨，原是如此。妆妃、华妃、皇帝的故事中，
我原是不太喜欢华妃的。这个女子不聪明。她和她妹妹的区别，岂在一颗痣上？明明就是两个不同的
灵魂个体，即使相貌一样又如何？可到底还是有点心疼她。有着倾国倾城的容貌，若没有她妹妹，若
只嫁个普通官宦人家，也是可以集万千宠爱在一身的。何必执着于一人？何必跟妹妹比较，跟她争？
何必得不到，便要毁掉？一次不够，第二次好不容易重逢，又是如此。女子的执念太深，终究不是一
件好事。好在作者仁慈，给了她和心念之人一个圆满的结局。我只愿她能做真正的自己。靳氏老母和
幼子的亲情，少了几分纠葛，两个人都是如此的坚定。母子连心，母亲始终认得儿子的灵魂，儿子也
始终在等待与母亲的重逢。我更喜欢的是靳氏老母对桑陌的慈母心。她是桑陌在世时唯一懂桑陌的人
罢。桑陌没有至亲好友，母亲早逝，他背叛了整个家族，导致父亲在狱中自杀，弟弟被流放，妹妹成
了寡妇。世人唾弃他，忠臣嫌恶他，唯小人阿谀奉承他，他都可以不在乎。权势、地位、金钱、美女
，他都不想要。他想要的，他得不到。他在乎的，不在乎他。这就是桑陌。靳氏老母看到了桑陌的善
，愿意给他提供一个庇护之所。正因为如此，桑陌的愧疚心更甚，才许下了那个誓言吧，与靳氏老母
相伴过了三百个寒冬。缭乱的故事就不说了。她在桑陌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所以才质问空华，你
可知他三百年是怎么过来的。（三）桑陌与则昀，空华与桑陌，才是这本小说的重头戏。我始终坚持
，喜欢上的那个人，首要条件便是人品好。爱上一个对的人，你可以看到全世界。但如果你爱上的人
，与你的道德观念并不一样，你是善，他即是恶。你爱上他，反而失去了全世界。你会怎么办？每每
看到桑陌回忆往事，那些迫害忠臣的场景，我就会想到秦侩，真不敢想象有人居然会爱上秦侩这种人
。若是我，我肯定选择逃离。越远越好。不要被墨汁染黑，一世都洗不脱。桑陌没有逃，他留在原地
。则昀的人品差，差得彻底。我生平最讨厌的，是利用别人感情的人。如果无法回应，就不要虚情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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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就不要一边说着“有你在真好”，一边又说“你为什么不是他”。利用别人对自己的好，逼迫别
人做不想做的事情，明明不爱，却又不肯放手。这种人最差劲了。桑陌应该早就看透他了吧，不然也
不会绝望到用死亡选择结束。其实最让我感动的是桑陌三百年来做过的那些事。他的偿还，他对自己
良心的一个交代。爱上了一个错的人，为他做了许多坏事，这是自己的选择。但也要为这个选择负责
。亏欠的，要弥补。愧疚的，要偿还。桑陌桑陌，纵使羽翼被染黑，心仍是向善的。所以，空华之后
为桑陌做那么多事，我觉得是值得的。只不过爱情中，哪有什么值得不值得。若是得不到，就放手，
转身离去。说得轻巧，真正能做到的有几人。
10、不论隔多久 ， 再回想 还是很疼为莫陌的那份寂寞还有赎罪的心让人忍不住那份感同身受其实 这
也算是一个被写过很多的故事可是  公子欢喜的笔下的人物还是有了不一样的灵魂桑陌 是空华的舍不
得可是  爱到深处 如何还能区分空华  就该爱不得。空华 欠的太多 桑陌  爱得太累  太久即使得到  让他 
如何承受得起！
11、这是BE吗？我不觉得，好像后面有特典，算是一个圆满结局了吧？很感人，虽然剧情有点乱....此
时，我正听着艳鬼的广播剧.....大结局了！后面的音乐真的很感人！！！桑陌与空华纠结了三百多年，
终于有个了断了，他们是彼此爱彼此的.....看了之后，真的哭了......
12、《艳鬼》的成功在于，一个会讲故事的人，编了一个特别曲折复杂的故事，于是就特别出彩了。
我一直想，《艳鬼》其实是很适合改编成舞台剧的，空灵的布景，恍惚的灯光，阴森的气氛，悠远的
配乐。时空虽然跨度数百年，但关键场景转换不多；人物看似众多，但其实真正出场的不过七、八人
。设想一下，第一幕的主要场景是破败阴森的晋王府，第二幕转世的小柔住的破屋，第三幕还是晋王
府，最后一幕是冥府。整个故事经过几个出场人物的嘴巴说出来，就像一块块的拼图，这里一块、那
里一块，就把一段纠缠三百年的前世今生说尽了。就写作手法来说，这部小说的布局架构之老道在耽
美小说中是不常见的。一段段前尘往事的铺陈，全部通过回忆和讲故事的手法进行。其中很多事情是
先看到今世之果，再追述往事之因，当中还为了层层渲染人物情感，把一段故事拆分成很多段，甚至
有的故事前面说出来是个看似平庸段子一笔带过，及至最后却成了抖搂出来的大包袱。从桑陌出场给
一众小鬼讲那个莫名其妙的前世传奇——天帝化身兔子被楚国灵帝所救——开始，整个小说就是大故
事套小故事，大悬念套小悬念，大线索绕小线索，每个细枝末节全都有今后开枝散叶，推进情节的功
能。就是这样纷繁复杂的情节，就是这么多大大小小的故事，却出人意料的只围绕了那样鲜明的主题
——爱不得、恨不得、求不得、舍不得。最曲折纷扰的是袁梓曦的故事，先写桑陌抢人皮制人偶，再
把前世四子夺嫡的往事概述，看似完全不搭调的两件事，莫名地又写人偶吃了定魂丹后，被桑陌带走
，下一刻忽然就是五雷轰顶，最后才藉由桑陌只口把这段负情背弃、至死不肯相认的悲剧叙述完整。
在袁梓曦的故事里，出场的人物始终只有桑陌和空华，但菩萨一样的袁梓曦和他那般凄惨的结局，从
意气风发到背信弃义、最后落得众叛亲离、五雷轰顶下场的则明二皇子，却刻画的如此清晰鲜明。对
于梓曦，他的苦是“舍不得”，他明知二皇子为自保舍弃了他，但他却舍不得背叛这个最爱的人，及
至几十轮回什么都已忘记，唯听到这个名字，还是会莫名的流泪，心中之苦烙印之深可见一斑。二皇
子的苦却是“恨不得”，他舍了最爱，本以为万事大吉，却终于发现把不能舍的舍弃，就是剜心之痛
，于是怀着一肚子的恨，却又不知道该恨谁，于是彻底崩溃。真正把我看哭的是两段。其一是“靳母
等子”的那段。这段不仅写尽母子亲情，也是把桑陌的守诺、善良和内心孤独写得最为深刻。他本无
意害她，却因为与则昀赌气说了句气话，结果害得靳氏母子至死不能相见，一门忠烈家破人亡。这次
，真的是无心之过，桑陌记得自己所有的罪孽，他为博取那人的欢心，为了那个人的天下作尽坏事，
他有愧忠良但却不会后悔，是自己选的路，是错的，所以用三百年的时光在前世今生受尽各种苦楚以
偿罪孽。但唯有这一次，他是真的后悔，所以才许下遥遥无期的重诺，才一年有一年向靳母尽孝。而
这个老妇人居然是懂他的，活着的时候便知道他其实不是大恶之人，就劝他回头，可未及回头，他已
害的她子亡家散。桑陌遇到过那么多人，用三百年的时间还前世欠下的债。可是，他只是孤独倔强得
独自承担前尘中可怕罪孽的记忆。该懂他的则昀已转世什么都不记得的空华，怜惜他，却不懂他；南
风只是一个平庸凡人，根本不解前世今生、因果报应；缭乱是懂他的，可也只是借着前世想要控制他
、防御他达到自己的目的；华妃只是活在自己世界的悲剧女子。所有人，他在这一世遇到的所有游荡
世间的游魂野鬼，唯有这位靳老妇人是真正记得往昔点滴，真正懂他内心苦楚的人，前世她包容了他
的罪孽，今昔她一如既往的宽容，这个女子拥有真正慈悲心、慈母心。她用一颗慈悲心对待桑陌，以
一颗慈母心等候不归的爱子。任天地沧桑，她只用心记得儿子的样子，连空华的法术也不可能骗倒一
个真正的母亲。一定要说，这也是一段“舍不得”的苦，为了相聚，母亲和儿子都执着等待了三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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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唯有这一段，我不觉得是苦，因为这份执着之苦源于亲情挚爱，这是无法舍弃的，真得舍弃才会
是剜心剔骨，舍不得就是舍不得，便一心一意抱在怀里，才会内心强大、爱恨分明。最痛的一段当然
桑陌和空华最后摊牌的一段，一切谜底揭晓，真正是“求不得、舍不得、恨不得、爱不得”。很多人
不喜欢则昀，其实，真正经历过爱情坎坷的人会知道，则昀之苦真是凡人皆有。我们总是忽略身边最
亲的人，爱和关怀得来太过容易，我们不会对陌生人发怒，不会苛求自己的偶像，但会对自己的至亲
恶语相向、苛责求全。则昀视兄长为偶像，从仰慕到爱恋，越得不到越渴求拥有，所以在他看来，求
不得永远是最好的。身边的桑陌，是竹马之谊、战线同盟，是最亲最近之人，他深知桑陌对自己有情
，于是他不在乎，他最信这个人，因为有情，所以这个人无论怎样被对待，无论付出怎样的代价也绝
不会舍弃自己。他一直觉得是桑陌舍不得，其实自己早在岁月流逝间放不下。他只看到眼前所求，却
忘了不能舍弃的东西也需要好好珍惜。他明知自己毁了桑陌，却权衡不出“求不得”和“舍不下”到
底哪个更重要。当他终于决定舍弃“求不得”之苦，一心一意对待“舍不下”时，桑陌却决定放弃了
。太晚了，我们总是在失去之后发现，最好的时机总是被错过的，我们有一万遍对自己至亲爱人示爱
的机会，却总是等到爱人离去后才发现，内心是如何难以割舍这份早已融入骨血的深情。桑陌是最苦
之人，用前世体会求不得、舍不得，用三百年为鬼体会恨不得、爱不得。因为有心，所以愧疚，前世
罪孽，施加于人、便尽返其身，他受尽苦楚只为偿还欠下的一笔笔血债。他以死来舍弃对则昀的“求
不得”，却在奈何桥边苦苦等待重逢，终究还是“舍不得”。可是轮回的则昀已经化身空华，不记得
前世，更不记得爱恨，于是桑陌也不再踏入轮回，一世所求，终究如梦，所有本是则昀犯下的罪，都
由他自己承担，他替那个罪人偿还罪孽因果，完成一个又一个无法兑现的承诺。空华的出现，让他本
可以有机会恨得彻底，却到最后还是发现，无论这个人怎样使尽计谋算计、利用他，他最多是以智谋
抗衡，终究还是“恨不得”。在感情上，桑陌自认输得彻底，前世以死做赌，今世灰飞烟灭全压，博
得无非是前世则昀、今世空华的悔恨，可到死他都只看到这个男人冷酷恨绝的一面，因为他本就是“
爱不得”的人，所以，宁可灰飞烟灭，他已不在乎输赢。结果，他终究赢了，压上全注才赌出那个男
人的真心。是太迟了，于是只能以更大的赌注来追索，赔上所有，只为最后博一次“爱不得”。只要
人还在就好，既然知道都是“舍不得”，那么这一次，就以时间为注再求一场爱恨。不入轮回，便无
所谓因果，不能相忘，那便永世纠缠，永世相守。
13、　　无论是青梅竹马还是前世今生，都是前人写到烂的俗气的体裁，但是就是有人可以把烂俗的
体裁写得出彩。 　　一直很想写写关于《艳鬼》的东西，只是找不到时间。 　　我是爱极了这文，
看了三遍，网络版两遍出书版一遍。 　　出书版改了一些细节反而更不虐，但是我觉得无论是从结局
还是细节方面来说我都更喜欢网络版，不是我喜欢自虐喜欢BE结局，而是那个版本更能触动我的内心
。 　　空华说：“桑陌，你和我到底是谁毁了谁又是谁成就了谁。”他是那么后悔，那么伤心，他不
再是无爱无欲的冥主，他那么憔悴，可是躺在那里的那个人却像在和他较劲，就是不肯醒来。 　　这
是他该得的。 　　缭乱说：“他在黄泉边等你，可是你一死就有佛祖为你准备的莲花宝座接走了。再
见到时你已经不记得他了。” 　　桑陌说：“你其实不错⋯做戏的时候。” 　　我讨厌楚则昀，但
是空华还不错。同样是爱的疯狂，但至少他没逆我CP。看到后来空华在鬼节的时候烧纸钱给桑陌时，
惋惜之余突然想到勖杨和文舒，一报还一报，用两个字形容，活该。 　　对小受不好的攻常常不招人
待见，这是必然，所以我们来说讨人喜欢的桑陌。 　　我喜欢桑陌，同样的我也喜欢缭乱，当然这二
者没有必然联系我只是顺带提一下。 　　当你还是桑大人的时候，做尽了坏事，他们说你是丧门星，
只要你一登门就没好事，天下人都恨你，在朝中没有任何知心的人，只有两个人可以给你温暖，第一
个把你推到了这种人人都恨的地步，第二个却死于你手中。你说：“我对不起的人只有梓曦。”是的
，只有那个温柔的袁梓曦。还有一个人，你们的情谊早就死在宫廷争斗中了，桑陌只是楚则昀手中一
件最称手的兵器，指哪儿打哪儿。为了他，你的弟弟不认你，你那些为民除害做个清廉的好官的愿望
全都不能实现。你本是那么善良，可是却为了他无恶不做，你是奸臣。 　　桑陌桑陌，你是那么好，
你什么都不图，只想帮他楚则昀。他要天下你就帮他得天下，可是他却将你用湮灭自己良心换来的天
下转手让人，他要你去帮他找传说中的神仙救他爱的人，你就满身是伤却独自一人去寻找传说中的神
仙，为了救你的情敌。然后你奄奄一息的时候终于找到了神仙，神仙说要一命抵一命，分三次，酒和
毒药，你对了两次，第三次终于故意选了错的那杯，连老神仙都动容了，他问你确定么，你执意不改
，明知那是毒药，可是你想看到他楚则昀后悔的样子。 　　可惜你看不到了，虽然结果是你赢了。 
　　你是爱死了他，可是你再苦苦等了三百年终于等到他来，他却不认得你，开口就问想知道刑天的
下落。 　　于是你们之间，一个是高高在上的冥主一个是在鬼中都最低级的艳鬼。你的身份永远是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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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命于他的，可是这回不同，他舍不得了，他陷进去了。只是你再也不会说爱他，再爱也不会表现得
那么明显。可是如果不爱你又为何不肯为人，因为你不想忘记。 　　你因为缭乱的幻术吃了南风的心
脏，你是那么恨他，可你又善良到让我心疼，后来你一直保护着他，因为愧疚。明明很担心他，可你
还要嘴硬说自己连他的心都吃过了。你还收养了小猫，虽然有时候会捏他的脸欺负他，可是你待他很
好。 　　于是整个世界上你恨的人只剩下空华，楚则昀留下的债要他来还。你对谁都关心体贴唯独对
他冷漠而疏离，其实你还爱他，太在意了，所以假装无视。 　　我不相信世上有这样深的情，可我还
是被你弄哭了，你那么精明，其实是个笨蛋。你和你爱的人，两个蛋，一个混蛋一个笨蛋。后来那个
混蛋变成一个傻蛋，所以你们一傻一笨一直纠结着，于是我一直揪心。 　　到了最后还是希望你们在
一起。我太喜欢你，而空华是可以为了你连三界仅剩的麒麟角都不要的，玉帝见他都理让三分而他却
跪在你的床边，眼里只有你，你看不到他那一身凌乱却目光坚定的样子。 　　上辈子欠你的，他一时
还不清，所以用余下的光景来偿还。 
14、其实没看书之前，就把糖醋排骨版的《艳鬼》听了，当时对这个故事没太大感觉，没想到再看《
艳鬼》，竟会如此欲罢不能。看文这么多年，对于剧透是顶顶讨厌，且被过分剧透的基本都以弃文为
结局，《艳鬼》却是例外。惊艳于公子欢喜一气呵成，行云流水般的文笔，震慑于她笔下细细勾勒的
一幕幕诡艳如舞台现场般不断在我脑海里重现，更惊叹于这种叙事手法，纠缠往复，300年前，300年
后，就像桑陌和空华纠缠不休的命运，原谅我是个门外汉，不知道该如何去作专业的赏析，只能说，
故事本身原可以概括成一个渣攻贱受的老梗，庆幸的是讲故事的人是公子欢喜，这个故事从此染上了
凄迷绚目的色彩，哪怕开始是那么凉薄的语调，也最终默默浸润了我干涸的眼角，从那一句“你也在
等人”起。喜欢桑陌本性纯良，赤忱如斯，更喜欢桑陌爱恨纯粹，情深如许。心疼桑陌，他无疑是最
苦的，最痛的，但又默默为他加油，希望他守得云开见月明，因为在我看来，这是他无可逃避的一劫
，因为他是冥冥之中被选为渡化神魔的人。在所有仙侠文里，爱上的无论神魔最痛苦的，他们看似无
悲无喜的，超脱红尘的，其实却是铁石心肠，不懂红尘的可怜石刻，不怕冷酷但怕无情，不怕凉薄但
怕无心。无悲无喜的冥主大人，无爱无恨的冥主大人，谁能教会你人世的爱恨，渡你成妖，渡你成人
？是桑陌，不惜所有的身家性命，一同赔上自己永生永世的爱恨。转生为楚则昀的一世，他爱楚则昕
爱得不可自拔，狂热而盲目，因为习以为常，他看不到桑陌，也看不到自己的心，他需要当头棒喝，
他也等到了，以桑陌的死的形式，但最终来不及邂逅奈何桥上的等待，来不及将前尘往事一一细数，
恩怨了结，就被迫单方面终止了这段恩怨，只剩桑陌独自守着这段无疾而终的爱恨，等一个结果，以
万千个岁月的里流水的寂寞和火烧的苦痛，直到等来已是冥府之主的空华，等来故事的开始，也是结
局。作为空华，楚则昀的一世只是不记得哪年月的凡尘历练吧，我想空华是不会那么轻易地爱上艳鬼
，他先爱上的是桑陌的爱情，继而想得到桑陌的爱情（由此才将前尘往事一并牵连而起）， 人都是先
会爱自己才会爱别人，就像空华所说，楚则昕是求不得，桑陌是舍不得，在我看来，楚则昀的求不得
，爱的是自己，舍不得，才算是学会了爱别人。我不想提恨，因为这个故事里爱恨一体。至于结局，
我相信只要二人不灰飞烟灭，形神俱散，这份牵绊就不会消失，爱了300年，恨了300年，对于爱恨都
太彻底的他们来说，放下只是美好的希冀，确也是敷衍。公子欢喜给了他们奢侈的最后，陪伴是最长
情的告白，相守是最温暖的承诺，幸福来得太不容易却又太突然，我竟有些惶惶。可转念一想，原来
我不能免俗地喜欢这种前世今生，所谓荡气回肠，所谓三生三世，所谓莫失莫忘，不就是因着对圆满
的那份执念吗？
15、一、有生之年，和你相逢，終不能倖免。都說誰是誰的劫，於是有了那麼多纏綿悱惻的孽緣。桑
陌。楚則昀，還是空華。他以為他千般溫柔，為的只是刑天。偏偏他們之間那逃不掉的前塵，猶如滾
滾流沙撲面而來，避無可避。乍一看，桑陌是最執念的那個。他欠了所有人，便要一個一個地還。不
惜代價。其實這件事空華何嘗沒有責任。若不是他苦苦相纏，要桑陌將往事全盤托出，或許可以相安
無事，彼此繼續冷言冷語，各取所需，然後陌路。你明明說了，“我不記得了”。數百年前在凡間走
一趟歸來後，無愛無欲的冥主發覺自己貌似丟了件東西。原來終是，躲不過一個情字。二、彼時有誰
拈花，當年是誰挽髪。“其實你真的不錯⋯⋯做戲的時候。”仿佛又一場渣攻賤受狗血大戲。不被需
要的你。被需要的你。一切喜怒哀樂貪嗔怨恨，只爲那個一次又一次叫你絕望的負心人。只是那些過
往有如殘破的畫卷，緩緩鋪陳；然則上面的千瘡百孔，一個又一個的懸疑，畫中人該如何參透，畫外
人也未必旁觀者清。《艷鬼》之所以虐，大概是因為死抖M。譬如空華一次次逼問刑天下落。譬如冬
至時，桑陌拾起他人遺下的錫箔，為自己疊了元寶；只是閉眼一想，便覺得他像極了孤獨的小孩。譬
如桑陌死心塌地地受盡折磨，只因為楚則昀說我只相信你。於是你一直以為他不能沒有你，其實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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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不開放不下他。譬如桑陌求藥，第三次故意選了毒酒。楚則昀輸了，可你真的贏了么？爲什麽你不
是楚則昕？不過拳頭大小的心，被一句一句“爲什麽你不是他”填滿。狠心剜去，他卻又堅持不懈地
刻上。你為他傾盡天下，他卻拱手河山討他人歡。於是他終於成了插在你心頭上那把刀，拔出來會淌
血，不理會卻又會陣陣劇痛。“反正你不記得。”三、曲未終，人已散。早知如此相遇，是否不如不
遇？也許一開始就註定是場我愛你你愛他最後你卻發現原來你最執念的還是我可是一切為時已晚的悲
劇。誤會太深，無藥可救。桑陌你真是笨蛋。你那麼精明又那麼笨。你只道桑陌是楚則昀最順手的武
器，卻不知道他也會憶起往昔，那個會輕易臉紅的你，那個想要造福一方的你，那個和他一起療傷的
你。你只道楚則昀絕情，卻不知道那是他不敢不捨，怕你一去不回，卻不知道他那句重新來過，本不
是玩笑話。你只道自己是心狠手辣的佞臣，甚至害死菩薩般的梓曦，其實說到底還是因為你的善，你
不想讓則昀承擔責任，便把一切都往自己身上攬。你在奈何橋上等他，要看他後悔的表情。他卻漠然
走過，任你受千刀萬剮。繚亂問，你知道這三百年他是怎麼過來的么？可我從不唾棄空華。楚則昀如
何對桑陌，那是前世恩怨，一本算不清的糊塗賬。重回冥主之位，作為晉王的記憶被封，尋找刑天是
他的任務，且不論手段如何，他的執念何嘗不是深情。結果卻是，該發生的事情一樣發生，不該死的
人一樣死。也許冥主的算盤打得是很好的。南風死了，刑天取回，那些故人終究是都離開了，便可不
再糾結前塵。於他於桑陌都是。嫁衣術。原來桑陌欠則昕的，卻是一條命。於是冥主空華窮其所能，
甚至交出自己的麒麟角。那麼多愛別離，求不得。很是揪心。我還是希望看到他們在一起的。獨活，
又有什麽意義？四、等到風景都看透，也許你會陪我看細水長流。網絡版的結局簡短，卻能狠狠地在
心上割一刀。說的是冬至時節，空華為桑陌燒一份供奉。出書版則在此基礎上略加擴展。儘管桑陌再
也不回應空華的喜歡，可這又有什麽關係？能在一起，終究是件好事。還好網絡版還有個特典，也算
是一家三口其樂融融。雖說是三隻孤魂野鬼。早就說了，等一切了結後，與你遠走天涯，哪怕只是以
同路人的身份。已是數百年前的承諾。還好，兜兜轉轉，曲曲折折。再相見，於是浮生未歇。便覺從
前那些悲喜，隨忘川飲罷亦是不枉。
16、其实我本来是不打算去看《艳鬼》的 因为一颗玻璃心早告诉自己才不要去看虐文给自己添堵 但是
听主题曲不小心看到桑陌的美貌又抵不住诱惑看了...... 结果三更半夜愤恨地想去挖楚则昀祖坟 让他起
死回生被人xxoo千遍万遍 再爆尸千年万年等他回心转意后悔莫极时 桑陌已是女王范 偏不要他还要虐
死他 让他像只小狗狗一样被呼来唤去...... 最后玩弄他一通再对他说其实我早对你毫无感觉了 你还是滚
吧（喂你好狠耶）所以说桑陌你是有多倒贴 明明就是才貌双全面真绝色 要是放得开了 都不知道得有
多少人愿意排队等着疼你呢 只可惜像楚则昀这样的货色岂是一个贱字了得 倒贴的绝色偏不要 得不到
的才是最好的 非要爱那像木偶娃娃一样了无生趣的家伙 还非要觉得是善良完美 真是狗屁不通的逻辑
（虽然令人咬牙切齿 可是又真实得很哟）至于空华 为了不耽误自己碎觉 我只好安慰自己说 其实这个
人捏 才不是楚则昀呢 其实就算是自己 想想几年前的自己也会感觉哇这个白痴才不是我吧 绝对不是我
不是我 细胞都不知道新陈代谢多少遍了 根据辩证法 此我非彼我嘛更何况是那么多年后早不记得前世
的空华呢 而且看他劳改得还不错的样子 所以... 好像也不是太讨厌他呢为了安慰自己 我只好又尽量
去justify楚叉叉的SB行为 其实呢 好像他也是有受过诅咒的吧 爱不得所以他是爱桑陌的吧（好牵强哟） 
但是因为诅咒的原因 一开始是他不懂得 后面是他得不到 好吧 其实我也不知道那个白痴的大脑结构是
什么样的反正他还是去屎就对了一般情况下像桑陌这样的包子 我早就鄙视地说活该了 可是对桑陌虽
然多少有点恨铁不成钢的惋惜 更多还是好心疼哟 见不得美人受苦桑陌真是大笨蛋 当初就该和哀叉叉
一起好好过日子算了 赌徒心态 越输越赌 
17、公子欢喜真是个好名字，就算她什么也没写，光凭这名字我就欢喜定了此人。话说公子说她的耽
美启蒙是CLAMP的《圣传》，那么《艳鬼》这种大框架架空的来源就不难猜了。公子定是花了不少心
思在结构上，回忆与现实扣搭的严丝和谐，可以说，这是我读的公子的书中技术最成熟的一本。但实
话说，剥开了众多的人物纠葛和事件交错，所有的痴缠就只集中在桑陌的贱和则均的渣上。这种渣攻
贱受，贱受大神星宝儿写过很类似的一篇，说一个小孩为葬父卖身给了王爷，王爷令其色诱诸政敌以
达到他获得把当朝天子收作禁脔的权力，小孩儿爱王爷啊他就卖力的卖身，忍辱负重，其间王爷也是
虚虚假假连骗带哄，后来王爷攻破了朝堂站到天子跟前才发觉他真爱的是那小孩，回头去和小孩HE了
，口胡，这情节在耽美中比东南枝还滥俗。当然我不是说贱神的这篇文比《艳鬼》来的让人安慰，公
子的魅力就在于点到即止的虐，不是烟雾弹只是颗小小洋葱，但为虐而虐，且CP过多，火力不够集中
，使这魅力在《艳鬼》里未达到它本应有的效果。当然文字功底和叙述能力等硬件甩某大神就不止九
条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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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这是去年看完小说后写的一篇小感想，一直存在电脑里，如今再来回顾小说，浓烈的感触竟一丝
未减。爱恨，执着，纠缠，偿还，这里有太多值得纪念。评论中一些话其实都来自原文，只觉得句句
感人，哪怕是一段描述也是，因而写着写着就引用了来~     一切正如小说的开头：“故事的起因原本
就甚是荒唐⋯⋯”那一世，他是佞臣，活得荒唐。三百年后，他是荒郊野外一只艳鬼，精美妆容在厚
厚的遮盖中妖娆艳丽。然卸了那层层白粉，不过仍是当年那副俊秀的书生模样。那番模样，是圣人面
前最矜持的学生，是合该隐居深山，奏琴赏鹤的。可惜，这世上，每个人都有他的劫。遇不上的，也
就淡淡然度完一生，遇上了，便是在劫难逃。他的劫，早早地，在七岁那年就已布下。从此，人世间
的每一步，都似画地为牢，逃不脱、舍不下、得不到。三百年前，他是世人唾骂的四王子，弑父杀兄
；三百年后，他是地府高堂上的冥王，无情无爱。纵然故事最后讲清了前世今生的种种，而我终是执
着不可原谅。“为什么他不爱他？为什么到最后才想着重新来过？”偏激者说不值。淡然者言何必。
我却心心念念要讨个为什么？十几年来的相知相守，竟比不上那柔善皇兄的一个微笑，一句“皇弟”
吗?他为他背上佞臣的名号，为他杀尽忠良，只因为他说他要天下。——天下吗？呵，那便帮你得了它
。可最终呢，他在乎的，珍视的，敬仰的⋯⋯一个个，或被牺牲或被丢弃，他抛却良知抛却生死换来
的天下，于他而言不过是件转手就要送人的礼物。夜夜缱绻，他声声唤的却是“为什么你不是他？”
咄咄相逼，他句句言的都是另一个人的仁慈善良。桑陌啊桑陌，那一刻该有多怨、多恨？可惜，纵使
手上沾满鲜血，骨子里不过还是当年那个用一阕《陌上桑》就能被逗得面红耳赤，那个一说到为官一
方造福子民就兴奋得两眼发亮的少年。坏得不彻底，恨得不彻底，对自己却狠得彻底。尘世里的誓言
最长不过三百年，三百年后尘归尘土归土，往昔烟消云散。三百年，他人不知轮回转世了多少次，当
年的种种，谁还记得？可他，说要偿还。于是三百年他赌上漫长的孤寂，赌上性命。一个个、一世世
偿还。奈何桥头，他等着他，等到的是一个忘却前尘往事的冥王；晋王府里，一把利器，他恨他，偿
完那一世的债，他要看他后悔的表情⋯⋯故事的结果呢？他明白了爱恨他了却了心愿再见时便如陌路
⋯⋯他说：“做鬼挺好的”呵，最终，不过还是舍不得忘却。三百年痛楚凄凉，换得今后冬至会有一
个人为自己烧上一份供奉。突然不知道人世的悲欢该不该再问一句值不值得！
19、公子欢喜的文笔，现在是我最喜欢的，以前喜欢风弄，但现在觉得公子欢喜这种平平淡淡的话语
间透出的感情，才是深刻。她的文，总让你不经意间就为那文里的谁黯伤。艳鬼，一开始，我是不那
么上心的，可不知怎么的，当你回味起来的时候，读着艳鬼时那种若隐若现的悲伤好像更为深刻。明
明洞悉一切，却无奈地为那个人做了一切不该做之事，他自认爱过，也爱倦，爱怕。来生的再次相遇
，爱在不在，已不想深究。恨吗？恨吧。那人温柔到头，始终是对他欺瞒。当一切似已看透，当那簪
子刺入胸膛，是累了，想放了，那人到底不知情爱为何物，苦苦挣扎的几百年，恍如一梦。只是，谁
料再次醒来，世事无常，那人说喜欢了，说爱了，温柔百般，仔细呵护，毁去功力，舍了高位，尽心
伴在身旁，可，信吗？能信吗？要怎么信？就这样吧，顺其自然，即不能烟消云散，也不能摆脱那人
，也就只能那样吧。
20、看[流莺]的时候记得一个名字赵清持，还有一句话[你以为那会是谁？]。这世界上的事情怪的很
。有的理所应当并非顺理成章，有的万万不可却真真美丽着。我不知道自己在那些让我落泪的言情书
籍中找寻的是什么，孔半月送的小开本[春香说]放在枕头旁，从未翻过可有时瞥到心头会紧。雷恩那
的刚六美、温泉小馆和幸福航空。现在又来了一个公子欢喜。让我躲在被窝抱着滚烫的笔记本哭的出
声。割了角的黑麒麟，食了人心化成的艳鬼，或者风流成劫的天界二太子。他说千年道行赌你的爱恨
，你受千刀万剐之刑只为偷一页因缘册，我却转眼跳下轮回台。情愿魂飞魄散。我知道故事都是假的
，可不知道美梦能不能成真。不入流的年轻作家写成的言情小说，有的语句不顺，有的才两行男女或
是男男主角就上了床。可还有谁能替我说那些爱不得恨不得求不得舍不得。哭的希里哗啦，难道只为
天上纨绔神仙与地上一只狐狸的终成眷属？凌晨四点挂泪睡着，也会见自己身着红衣素袍，额间贴着
镏金花片，眉眼低垂问一句[公子，可好？]醒着的时候还嫌这桥段老套，梦里却认真入了戏，好象真
羞的要把手中帕子铰碎。好象真等了三百年。好象真有那一万句欲语还休。不是的。这世上哪有那么
多好象，醒来眼睛肿的核桃似的，还不只是为一部虚假的小说？
21、虽然一向不太喜欢架空的设定，但是这篇文实在是让人不能不爱啊。艳鬼整个人，善良到让人心
疼。沉重地活着，背负了太多的过去。至今还记得他为自己烧纸的那一段。这世上每一个孤独的人，
所奢望的也许就那么简单，一捧香火，如同世间的一丝温情一样。
22、荒唐到令人心碎——说说《艳鬼》里的荒唐我整个人还是不太好已经36个小时了。离我读完《艳
鬼》已经36个小时了！我仍然没有走出来~！期间我打包了一批东西，做了一次大家务，甚至去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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趟利兹逛了一天！仍然没能让我转移下注意力。于是我打算用以毒攻毒，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疗法。既
然走不出来，那就再走进去一点好了！已经很久很久没有一篇文能像《艳鬼》一样，把我虐到开始写
读后感的地步！故事的结局甚至被作者改成了HE的，可是仍然没有减轻我承受的煎熬。BE又如何
，HE又如何虐到一定程度，结局已经无论好坏了。当年第一次读《清风明月会相逢》的时候，也不曾
被虐到要写文怀念啊！就像《红楼梦》的一开篇告诉我们，故事要说的是“梦幻”一样，《艳鬼》的
第一句话也告诉我们这个故事要说的是什么了，是“荒唐”。可不是荒唐吗。人人都荒唐，事事都荒
唐。桑陌爱上楚则昀是荒唐楚则昀爱上楚则昕是荒唐华妃先遇上楚则昕是荒唐小柔嫁给楚泽朝是荒唐
靳夫人苦等幼子三百年是荒唐张太医为人医者不仁不义是荒唐袁梓曦与楚则明的恩怨是荒唐缭乱三百
年苦守桑陌也是荒唐空华爱上桑陌是荒唐最荒唐不过“痴”字最荒唐不过“纠缠”痴成迷纠缠成结无
解。而这一切荒唐的开端，寥寥数笔：因为有个不靠谱的天帝。包括《艳鬼》在内，公子欢喜的文我
一共开过四部。《思凡》《纨绔》《狐缘》。“一切因果循环 报应不爽”这个中心思想是贯穿了公子
欢喜所有的作品的。而更有意思的是，《纨绔》中，篱清和澜渊下凡放花灯的时候，遇到一个乞丐，
一个命中“九世乞丐换一世帝王”的乞丐，澜渊却告诉他“城东郊大槐树下有金银万两”，改了他的
命数。如果我没想错的话，这个乞丐应该就是《艳鬼》中登基为帝的楚则昕。如果篱清和澜渊没有下
凡，他们就不会遇到乞丐，那么乞丐也不会被改变命数，那么乞丐登基为帝的年代也不会和楚则昀撞
在一块。又是荒唐！都怪那不靠谱的澜渊！没办法，撞见就是撞见了。故事只好将错就错的继续了。
因果开始这么循环开了。桑陌二十五年为人，三百年为鬼，徘徊不离，不肯忘记。等的是要看空华后
悔的表情从一开始盗走刑天，他就已经开始想好整个计划：偿还了该偿还的以后，用刑天杀死自己，
死在空华面前。然后顺水推舟，得偿所愿。不管这一次是输还是赢，他可以放下了。不管空华是不是
有后悔的表情，他都看不到了。看不到就看不到了吧，对他来说都是解脱了。空华说“尘世间的誓言
最长不过三百年”桑陌用三百年赎他在人间数年的罪。亏欠小柔的要偿还亏欠张太医的要偿还亏欠袁
梓曦的要偿还亏欠靳夫人的要偿还亏欠华妃的要偿还亏欠楚则昕的要偿还唯独不亏欠楚则昀的。于是
搭进去自己 搭进去往生 最后搭进命去。荒唐的是，这些个偿还，空华全都帮了一把帮小柔写下铭文
帮张太医在冥府谋职帮袁梓曦找齐定魂珠帮靳夫人寻回幼子帮华妃实现心愿再次嫁给楚则昕最后，一
不小心，帮楚则昕杀了桑陌，因为他为找到刑天而布的局被桑陌更波澜不惊的利用了一番
。====================================================靳夫人说“执着最苦”。
可最苦中的苦，是对赎罪的执着。与桑陌的执着相比，作者写了华妃来给我们参考她三百年寻找她的
楚则昕。可是却把自己想象成了妆妃。楚则昕真正最爱的人，自己的妹妹，和自己仅有“一痣之差”
的孪生妹妹。多简单的办法！做梦呗！谁不会！把自己关在编织的梦里，满心欢喜。虽然很荒唐。桑
陌是不会这么荒唐的。他要明明白白，一报还一报。如果他肯纵容自己忘记，那还何来这一桩比一桩
荒唐的事。靳夫人说“忘却也未尝不是坏事”桑陌是允许自己忘却的，只有在了结所有心愿以后，用
最极端的方式。魂飞魄散，再无来生。空华说，楚则昕是他的求不得，桑陌是他的舍不得那么桑陌呢
，楚则昀既是他的求不得，也是他的舍不得。楚则昀的爱，楚则昀后悔的表情是他的求不得，而舍不
得的是十八年的情，是竹马之情，是他们之间互相的毁，互相的成就。三百年来，他舍不得的是自己
的“无愧之心”，他赎罪，赎罪，赎罪，要换他三百年前曾有的无愧。三百年后，他已经不去求楚则
昀的爱了，可他仍然想要看看“后悔的”表情。他说，他总是求那些得不到的东西。如此痴缠 纠结，
你说荒唐不荒唐！=====================================================空华爱桑
陌。这点是全文唯一给人安慰的地方。不是以楚则昀的身份，而是忘记一切以后的空华，重新认识桑
陌的空华。没有前世的羁绊，仅凭相处的短短数月，堂堂冥府之主爱上一只艳鬼好个荒唐！荒唐得好
！一开始，他说“我想知道你的过去，我和你的”“我想看你本来的面目”“不要再作践自己”“从
我第一次看到他给自己烧供奉，我就开始在乎他”一开始，他心中好似无限怀念，又好似失而复得他
千百年来第一次想为一个人做点什么，却屡遭拒绝后来，他说“桑陌，我想记起你”“桑陌，睁开眼
睛,开着我，我是空华”“没有噬心，我怎么留住你。”“要如何你才肯真正信我”“我说过我不想再
见你受苦”情不知所起。他不想桑陌总把自己当成楚则昕他甚至开始嫉妒自己的前世，那个自己不记
得的前世。因为桑陌一直爱的记着的是那个前世的相伴十八年的四皇子，而不是眼下的冥主空华。在
桑陌所有的记忆和行动里，都是把空华当成了楚则昕。而对空华，他疏离 嘲讽 戒心 算计 甚至利用这
些都不是堂堂冥主想要的可是他想要的是什么他也不知道情起之后，要“一往而深”颇费了一番功夫
因为他“无爱无欲”“不知爱恨”——————插话一句，“无欲”绝壁是假的吧！这个作者不太
写H，但是一旦写出来，那真是“沸腾”啊！插话结束————他不能给桑陌噬心的解药，否则他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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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拿什么能留住他。就好像楚则昀要把桑陌留在身边，用的方法是让他去寻找楚则昕的解药。他
把桑陌留在身边，用的是伤害。可是他也有自己表达“情深”的方式他对桑陌说“以后跟我回冥府吧
”，这句话让我动容不已。彷佛听到男生对女生说“我养你啊”。。。这是身为冥主的人能轻易给得
起的，并且以为也是桑陌能接受的。可说完这句的下一刻，桑陌胸口插着刑天倒在他眼前，而且利用
的恰恰是他送的仿制的玉佩。那块他用了三天时间放下冥主之尊，求琉璃玉打造的玉佩。他能给的，
显然都不是桑陌想要的。就像在前世身为楚则昀的时候，他把名利 权势 地位送给桑陌。人从来没要
过这些东西！荒唐得够可以。这些动听的话，桑陌两次都错过。荒唐的错过！第一次，桑陌错过那句
“我们重头开始吧”第二次，桑陌错过那句“跟我回冥府吧”第一次，他以为自己听错了第二次，他
听到了，听清了，却只能当没听见了。在桑陌的记忆中楚则昀说的最多的是“桑陌，我只相信你”和
“桑陌，为什么你不是他”而他觉得空华说的最多的大概是“刑天在哪里”了吧。所以他这三百年里
听到的唯二两句好话，全错过。回想第一次空华问桑陌“你要的是什么”桑陌说“我想要刑天”他并
没有完全说谎啊，他真的想要，要来自杀！好荒唐！为同样一个人 自杀两次一次当他是人的时候一次
当他是鬼的时候多荒唐啊！于是空华必须做一些他原先没想过要做的，给一些他不能轻易给的黑麒麟
的独角而且还是无消毒 无麻醉 活体取样！！这一段看得我头皮发麻！！！！如果这都不算爱！虽然
爱来得太晚了。最原始的BE结局中，冥主空华果然每年给艳鬼桑陌烧一份供奉。只是此时，甚至连艳
鬼都不存在了。空华说他是“故人”，也是“我的爱人”我泪流满面。他前世给不了他要的爱他前世
给不了他要看的后悔的表情他现世想要给他爱，他得不到，可能也不想要他现世想要给他看他后悔的
表情，他看不到了。徒留他孑然拥有两个人两世的记忆。无人言说。这算惩罚吗？算的吧。桑陌不也
是独自承受了三百年的孤寂凄苦这巧合岂不也荒唐！荒唐到令人心
碎=====================================================向公子欢喜致敬这篇文虐
的酣畅淋漓，毫不留情！与其说剧情虐，不如说架构和行文虐。看似不经意提到的细节，过了两章再
次提起不禁要惊叹，这虐笔埋伏得又深又早，然后出其不意 虐我个措手不及，虐我个片甲不
留===================================================最后，家庭完整和家庭温暖
很重要啊！！！要不然将来男孩子恋父恋兄神马的实在伤不起啊！
23、很久之前看的书了。可是还是记得那天坐在沙发里大滴大滴的泪水落下。不知是为桑陌，还是空
华桑陌在人世飘荡了那么多年，一边赎罪，一边等着空华。那世，为了空华，桑陌做尽了坏事，让他
上位，可是呢，自己为他打下的江山，空华却转手让给了自己爱而不得的二哥。在几个轮回之后，冥
主空华降临，用毒药折磨自己，为了一把剑。当相互的纠缠让空华动了情，才知道，原来这个艳鬼，
竟是自己的。。。两世纠缠，桑陌都为空华而死。当最后那句，“我最想看的——是你后悔的表情”
瞬间泪奔了。。   原来悲的不是不是爱而不得，不是无法相爱，而是，自己亲手拿命救回来的爱人，
却因为自己的过错，只想拿命去看自己后悔的表情。还好是HE，可是心里的痛感依旧。艳鬼，桑陌。
。桑陌。。桑陌。。
24、《艳鬼》毫无疑问是催泪之作，精准地抓住了人心里最柔软最敏感的那一点用力碾压，过往，相
守，遗忘，阴谋，赎罪⋯⋯随便哪一点都能轻易赚得大把眼泪。桑陌那么好，当然他是酷吏他是佞臣
他曾叫无数人恨不得食其肉寝其皮，但是三百年后剖析过往，那个有着圣人面前最矜持学生般的面容
的艳鬼，其实表里如一，多少年未改赤子之心。那么好的人，本该叫人放在心上呵护一世圆满到老，
偏偏一步错步步错再也回不了头，最后曝尸荒野三百年不得救赎，那么好的人，楚则昀，你怎么能，
你凭什么？很早以前我就想问，你怎么能，你凭什么？那些伤害日积月累，最终把彼此戕害的面目全
非，所谓不堪回首，很多时候并非仅仅太过惨淡，而是甜蜜最后却化为毒药，两相对比，更添凄凉。
虐文行到最后往往会有这样的感觉，HE勉强，BE惆怅。最后空华向桑陌下跪，舍弃了天上地下独一
只的麒麟角，丢了冥王的位子，换得桑陌醒来，最后一家三口相守，求仁得仁，最终圆满。可是还不
够，虽然没有比这个再好的结局了，可是忍不住咬牙切齿的想，空华你凭什么，你可以一物换一物，
那桑陌呢？桑陌丢掉的，他放弃了那么多，伤的那么深，三百年来连呼吸都是痛的，那时候谁给过他
补偿或者抚慰？有些人拥有的东西太多，有些人偏偏孤苦伶仃，宁愿永生永世“爱不得”，作为高贵
的冥王殿下，永远的礼物。
25、爱不得，求不得，这便是一生痛苦的来源罢？桑陌，生前就是很悲惨的人，被父亲送到冷漠的萧
墙之内，与冷宫里不受宠的皇子相依为命，算是把一生都倾尽于眼前之人吧？为了他，与世人为敌，
遭禁天下人之辱骂，何曾料想过，那人却为拱手将皇位送于别人。往事依稀，哪堪回首？西南夷犯上
，他爱之人亲自上阵，留他一人孤苦在朝野之上，受众人排挤，冷嘲热讽。皇帝病倒了，作为贴身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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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的他被关进天牢，而他心爱之人却要他跑去高山找仙风道骨的道士.道士叫他以命赌命，他答应了，
一次又一次，他功成而返，但是第三次，他却坚定地选择了放弃——放弃自己的生命，而为了叫所爱
之人伤心一回——无哪怕是为了皇帝伤心一回，这又是何等的伤悲？这一生，他为了心爱之人，当得
奸臣逆贼，杀了多少忠将谏臣，可算是背负了无尽良心债，怕是用一生也偿还不了了。可爱恨这东西
，哪是生前死后就能逃脱的？他终不能忘掉，早在他心头生根发芽的爱。为了知道一切的因果和结局
，跑去偷冥王殿下的史册，偷到的却是一卷对他来说无用的东西——冥王不识爱恨，又怎会记载这前
尘溯源？只是空受了一些皮肉之苦，可接下来，就是生不如死的死着。后来，他所爱之人也来到冥界
，果然天命不凡，竟然是冥王的本尊空华——但早已不记得他了。桑陌故作洒脱，咧嘴一笑，勾勒出
讽刺的嘴角，“冥王，可真是贵人多忘事啊&quot;执手翻遍爱卷，尝尽人间无数芳菲，黄泉碧落间，
他们又会上演怎样的爱恨？来路八千，可否与你，再走一遍？感触最深的应该是那靳老夫人问的那句
，“桑陌，你既不求功名，又不贪美色，也不要钱财，你究竟，求的是什么？”“若是哪天不图那个
了，就到靳家来吧。做错了总要受点惩戒，这是逃不过的。不过有我靳家出面相保，想必也不至于把
你为难得太过”——本文一直在剧透，不过相信我，你看这篇文的时候一定感触比我还深，刻骨铭心
的爱，只是结局对我来说仍旧不满意。本文很虐，但是美中不足的是，我不知孤傲的冥王，怎么就因
为突然记起了尘封了三百年的记忆后就鄱然醒悟，开始爱上桑陌。寥寥几笔概括（用了一章，但我觉
得不够，为什么我会对其他的小说没不满而对这小说挑剔呢，奇了怪了）不知怎么去形容结局，但看
终章，算是两个结局但是番外很美好。无论活着（或是死了）多么辛苦，还是要相信苦尽甘来的罢。
一直忘记说，自备纸巾，看一半爬下床拿纸巾的同志伤不起啊！
26、以前一直很喜欢植物的名字。文字神奇，一个个看着平常的字，连在一起，读起来是有意味的。
清新，回环，曲折，都有。桑陌。不算是植物的名字。或是因为众人皆知的陌上桑。或是因为那句陌
上花开可缓缓归。就像是三四月田间的一阵风。一样有着植物的美感。风流是谁比谁薄幸的故事。公
子的东西，很纠结，都是看似无情还有情。艳鬼更像是记忆的故事。前世的桑大人和四皇子，现下的
冥主和艳鬼。一个记得了，一个忘记了。一个背负着所有的爱和恨，一个只是无情无欲，高高在上的
三界之主。不管是前世和现在，空华都是不懂爱的。他本来就不懂。最后，以为自己心中念念不忘的
是桑陌，舍了求而不得的则昕，再回到一直伴着他的人。即便最后想和桑陌退隐，也不是因为他喜欢
桑陌，只是桑陌有他一直想要的东西，不是说再最后看到他在老夫人面前的样子。他一直只是按照自
己想要的模子在找人。他的找寻和惦念从一开始就是为了自己，弥补自己某些没有的东西。而且，他
也知，桑陌一直是不会拒绝他的。不关他怎么伤害。他的爱，就是在一个人心上不断划伤口。后来，
是空华，其实空华比四皇子要好很多。不是说他这次至少学会了温柔。这温柔下都是一道一道的算计
，任谁也没法坦然消受。甚至他算计的都不是你这个人，这就近乎可耻了。只是这次，不论是因为怜
悯还是自己为了弄清楚那段过往。他想要和桑陌一起。至少学会了分担，学会了一点点体谅。若你不
能将我像珍视汝窑的瓷器一样珍视，那又何妨碎给你一看。只是，如果，你后悔了？有人彻底的伤了
自己是不甘心，想要最后一次赌，堵上自己的身家性命，只是要试试那个人的心里有没有自己一丝的
影子桑陌，是完全肯定，可还是要碎给你一看。到最后，人都是会累的，会疲惫的。期待得久了，一
直没有回应，是会麻木的。就算你心里真的有一个我的影子又如何，就算那个影子比谁的都深刻，那
又如何。
27、很久之前看的书了。可是还是记得那天坐在沙发里大滴大滴的泪水落下。　　不知是为桑陌，还
是空华　　　　桑陌在人世飘荡了那么多年，一边赎罪，一边等着空华。　　那世，为了空华，桑陌
做尽了坏事，让他上位，可是呢，自己为他打下的江山，空华却转手让给了自己爱而不得的二哥。　
　在几个轮回之后，冥主空华降临，用毒药折磨自己，为了一把剑。　　当相互的纠缠让空华动了情
，才知道，原来这个艳鬼，竟是自己的。。。　　　　两世纠缠，桑陌都为空华而死。当最后那句，
“我最想看的——是你后悔的表情”　　瞬间泪奔了。。 原来悲的不是不是爱而不得，不是无法相爱
，而是，自己亲手拿命救回来的爱人，却因为自己的过错，只想拿命去看自己后悔的表情。　　　　
还好是HE，可是心里的痛感依旧。　　艳鬼，桑陌。。桑陌。。桑陌。。
28、无论是青梅竹马还是前世今生，都是前人写到烂的俗气的体裁，但是就是有人可以把烂俗的体裁
写得出彩。一直很想写写关于《艳鬼》的东西，只是找不到时间。我是爱极了这文，看了三遍，网络
版两遍出书版一遍。出书版改了一些细节反而更不虐，但是我觉得无论是从结局还是细节方面来说我
都更喜欢网络版，不是我喜欢自虐喜欢BE结局，而是那个版本更能触动我的内心。空华说：“桑陌，
你和我到底是谁毁了谁又是谁成就了谁。”他是那么后悔，那么伤心，他不再是无爱无欲的冥主，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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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憔悴，可是躺在那里的那个人却像在和他较劲，就是不肯醒来。这是他该得的。缭乱说：“他在
黄泉边等你，可是你一死就有佛祖为你准备的莲花宝座接走了。再见到时你已经不记得他了。”桑陌
说：“你其实不错⋯做戏的时候。”我讨厌楚则昀，但是空华还不错。同样是爱的疯狂，但至少他没
逆我CP。看到后来空华在鬼节的时候烧纸钱给桑陌时，惋惜之余突然想到勖杨和文舒，一报还一报，
用两个字形容，活该。对小受不好的攻常常不招人待见，这是必然，所以我们来说讨人喜欢的桑陌。
我喜欢桑陌，同样的我也喜欢缭乱，当然这二者没有必然联系我只是顺带提一下。当你还是桑大人的
时候，做尽了坏事，他们说你是丧门星，只要你一登门就没好事，天下人都恨你，在朝中没有任何知
心的人，只有两个人可以给你温暖，第一个把你推到了这种人人都恨的地步，第二个却死于你手中。
你说：“我对不起的人只有梓曦。”是的，只有那个温柔的袁梓曦。还有一个人，你们的情谊早就死
在宫廷争斗中了，桑陌只是楚则昀手中一件最称手的兵器，指哪儿打哪儿。为了他，你的弟弟不认你
，你那些为民除害做个清廉的好官的愿望全都不能实现。你本是那么善良，可是却为了他无恶不做，
你是奸臣。桑陌桑陌，你是那么好，你什么都不图，只想帮他楚则昀。他要天下你就帮他得天下，可
是他却将你用湮灭自己良心换来的天下转手让人，他要你去帮他找传说中的神仙救他爱的人，你就满
身是伤却独自一人去寻找传说中的神仙，为了救你的情敌。然后你奄奄一息的时候终于找到了神仙，
神仙说要一命抵一命，分三次，酒和毒药，你对了两次，第三次终于故意选了错的那杯，连老神仙都
动容了，他问你确定么，你执意不改，明知那是毒药，可是你想看到他楚则昀后悔的样子。可惜你看
不到了，虽然结果是你赢了。你是爱死了他，可是你再苦苦等了三百年终于等到他来，他却不认得你
，开口就问想知道刑天的下落。于是你们之间，一个是高高在上的冥主一个是在鬼中都最低级的艳鬼
。你的身份永远是要听命于他的，可是这回不同，他舍不得了，他陷进去了。只是你再也不会说爱他
，再爱也不会表现得那么明显。可是如果不爱你又为何不肯为人，因为你不想忘记。你因为缭乱的幻
术吃了南风的心脏，你是那么恨他，可你又善良到让我心疼，后来你一直保护着他，因为愧疚。明明
很担心他，可你还要嘴硬说自己连他的心都吃过了。你还收养了小猫，虽然有时候会捏他的脸欺负他
，可是你待他很好。于是整个世界上你恨的人只剩下空华，楚则昀留下的债要他来还。你对谁都关心
体贴唯独对他冷漠而疏离，其实你还爱他，太在意了，所以假装无视。我不相信世上有这样深的情，
可我还是被你弄哭了，你那么精明，其实是个笨蛋。你和你爱的人，两个蛋，一个混蛋一个笨蛋。后
来那个混蛋变成一个傻蛋，所以你们一傻一笨一直纠结着，于是我一直揪心。到了最后还是希望你们
在一起。我太喜欢你，而空华是可以为了你连三界仅剩的麒麟角都不要的，玉帝见他都理让三分而他
却跪在你的床边，眼里只有你，你看不到他那一身凌乱却目光坚定的样子。上辈子欠你的，他一时还
不清，所以用余下的光景来偿还。于是我们说回这个俗套的故事，大概被我写得更俗了，疯狂的爱？
爱本来就是一种疯狂的东西。说到底，这个故事采用了插叙的手法（OTL），写了一个爱与不爱的看
起来很言情的故事，但是，其实这是耽美，里面的人没有爱得死去活来，所以不够穷摇。在语言方面
总觉得有些矫情了，当然，更矫情的在后面（详情请见《贺新郎》=＿＿=），其实我们可以从这个故
事中得出一个结论：生命是可贵的。好吧我很想这样写，可是很明显这是充满个人恶趣味的根本算不
上书评只是抒发感情的东西。所以⋯我继续扯。其实艳鬼桑陌比起桑大人有那么一点别扭，但是我不
能在这里把他的所有事都写出来⋯⋯因为我要写一点关于讨人厌的某攻。当楚则昀还是孩子的时候，
就因为出生便克死了母亲而终年被老皇上遗忘在冷清的后宫。后来桑陌来了，是被他的父亲送来的，
父亲说他们桑家就靠他了。所以他们一起读书玩耍，那终日冷冰冰的后宫终于不再那么孤独。后来老
皇帝终于想起他了，给他封了个名号，晋王。宫廷争斗，那些伤天害理的事他都不做，全交给桑陌（
由此可见他是坏人），然后一面又越来越讨厌桑陌做尽坏事，直到某天看到他跪在老夫人面前才知道
那个桑陌一直没变，可是，后悔是来不及了。再后来，那位他爱极了的三哥病了，他要桑陌去找老神
仙，这里是桑陌所不知道的，第一次他不看着他远去是因为怕不舍，他回来也不看他是因为不敢，第
二次不敢看他远去还是因为不舍，而他终于走到跪在雪地里的桑陌面前时，桑陌却转身给他一个遥不
可及的背影。第三次，他是真的想等这事过了便与桑陌浪迹天涯，可惜桑陌再也没有回来，他死了，
故意的，简称“自杀”。这是楚则昀。后来是空华，他是众鬼之主，可是毫无疑问，他被艳鬼桑陌诱
惑了，那个卸下浓厚的妆后是一张清秀的脸庞的艳鬼。于是这次换他不顾一切牺牲自己，这就是所谓
因果报应啊啊啊！然后。。。其实还没写完但我不想写了。。= =用手机写能写这么长我很满足了。
。。
29、　　无论是青梅竹马还是前世今生，都是前人写到烂的俗气的体裁，但是就是有人可以把烂俗的
体裁写得出彩。 　　一直很想写写关于《艳鬼》的东西，只是找不到时间。 　　我是爱极了这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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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三遍，网络版两遍出书版一遍。 　　出书版改了一些细节反而更不虐，但是我觉得无论是从结局
还是细节方面来说我都更喜欢网络版，不是我喜欢自虐喜欢BE结局，而是那个版本更能触动我的内心
。 　　空华说：“桑陌，你和我到底是谁毁了谁又是谁成就了谁。”他是那么后悔，那么伤心，他不
再是无爱无欲的冥主，他那么憔悴，可是躺在那里的那个人却像在和他较劲，就是不肯醒来。 　　这
是他该得的。 　　缭乱说：“他在黄泉边等你，可是你一死就有佛祖为你准备的莲花宝座接走了。再
见到时你已经不记得他了。” 　　桑陌说：“你其实不错⋯做戏的时候。” 　　我讨厌楚则昀，但
是空华还不错。同样是爱的疯狂，但至少他没逆我CP。看到后来空华在鬼节的时候烧纸钱给桑陌时，
惋惜之余突然想到勖杨和文舒，一报还一报，用两个字形容，活该。 　　对小受不好的攻常常不招人
待见，这是必然，所以我们来说讨人喜欢的桑陌。 　　我喜欢桑陌，同样的我也喜欢缭乱，当然这二
者没有必然联系我只是顺带提一下。 　　当你还是桑大人的时候，做尽了坏事，他们说你是丧门星，
只要你一登门就没好事，天下人都恨你，在朝中没有任何知心的人，只有两个人可以给你温暖，第一
个把你推到了这种人人都恨的地步，第二个却死于你手中。你说：“我对不起的人只有梓曦。”是的
，只有那个温柔的袁梓曦。还有一个人，你们的情谊早就死在宫廷争斗中了，桑陌只是楚则昀手中一
件最称手的兵器，指哪儿打哪儿。为了他，你的弟弟不认你，你那些为民除害做个清廉的好官的愿望
全都不能实现。你本是那么善良，可是却为了他无恶不做，你是奸臣。 　　桑陌桑陌，你是那么好，
你什么都不图，只想帮他楚则昀。他要天下你就帮他得天下，可是他却将你用湮灭自己良心换来的天
下转手让人，他要你去帮他找传说中的神仙救他爱的人，你就满身是伤却独自一人去寻找传说中的神
仙，为了救你的情敌。然后你奄奄一息的时候终于找到了神仙，神仙说要一命抵一命，分三次，酒和
毒药，你对了两次，第三次终于故意选了错的那杯，连老神仙都动容了，他问你确定么，你执意不改
，明知那是毒药，可是你想看到他楚则昀后悔的样子。 　　可惜你看不到了，虽然结果是你赢了。 
　　你是爱死了他，可是你再苦苦等了三百年终于等到他来，他却不认得你，开口就问想知道刑天的
下落。 　　于是你们之间，一个是高高在上的冥主一个是在鬼中都最低级的艳鬼。你的身份永远是要
听命于他的，可是这回不同，他舍不得了，他陷进去了。只是你再也不会说爱他，再爱也不会表现得
那么明显。可是如果不爱你又为何不肯为人，因为你不想忘记。 　　你因为缭乱的幻术吃了南风的心
脏，你是那么恨他，可你又善良到让我心疼，后来你一直保护着他，因为愧疚。明明很担心他，可你
还要嘴硬说自己连他的心都吃过了。你还收养了小猫，虽然有时候会捏他的脸欺负他，可是你待他很
好。 　　于是整个世界上你恨的人只剩下空华，楚则昀留下的债要他来还。你对谁都关心体贴唯独对
他冷漠而疏离，其实你还爱他，太在意了，所以假装无视。 　　我不相信世上有这样深的情，可我还
是被你弄哭了，你那么精明，其实是个笨蛋。你和你爱的人，两个蛋，一个混蛋一个笨蛋。后来那个
混蛋变成一个傻蛋，所以你们一傻一笨一直纠结着，于是我一直揪心。 　　到了最后还是希望你们在
一起。我太喜欢你，而空华是可以为了你连三界仅剩的麒麟角都不要的，玉帝见他都理让三分而他却
跪在你的床边，眼里只有你，你看不到他那一身凌乱却目光坚定的样子。 　　上辈子欠你的，他一时
还不清，所以用余下的光景来偿还。 
30、今天下午又将这本书翻出来看了一遍，压抑的情感从开篇就铺天盖地，看得人心抽痛。桑陌的有
情似无情，空华的无情似有情，桑陌一直爱的到底是则昀还是空华，我看不懂，也不想看懂。网络版
是BE，出书版是HE，做出来的剧也让人唏嘘。BE也许更自然一点，但是私心想要一个HE的结局，最
后看到了，竟然觉得仿佛是朦胧的笼着层雾反而看不真切了。也罢，起初只是为求一个舍不得的人罢
了，最后才发现艳鬼既是他的爱不得也是他的舍不得啊⋯⋯生生世世就这么纠缠下去吧⋯⋯
31、昨天晚上看的文，记不得名字~~~空华和桑陌，前世还是今生？他的妹妹、他仰慕的三皇子、他
们所辜负的或者是辜负了他们的，轮回前后的，名字或者皮囊，都混乱了。只记得是个求不得爱不得
忘不得的故事。我看着，觉得可惜。何必执着至此呢？生前便也罢了，死后还是执念着，偷典籍、受
酷刑、百年里默默守护着早已不是的故人，以及，沉默而深刻的爱着和恨着。最后的时候，他为他放
弃了麒麟角，放弃了冥主的尊位，一起做漂泊的魂魄，算是好结局吗？不知道，“在一起”永远不是
最后的结局：生，则是胭脂扣；死，则是失乐园。人生漂泊百年，来时去时，都是自己。
32、佛曾经说，人生有八苦，生，老，病，死，爱别离，恨长久，求不得，放不下。这是我第二次看
这本书，我记得书名知道我曾经看过，但是我不记得剧情。但是再看这本书，心口还是一阵一阵的发
疼，为桑陌，也为空华。对于桑陌来说，空话是他的求不得。从最开始的两个人一条命，到之后的渐
行渐远，其实中间隔着的是他们说不出来的各种误会。无论是三百年前还是三百年后，桑陌都是在临
死时努力想要放下空华，只是都没有成功。死亡，或者是他所追寻的，能够忘记则均的唯一方法。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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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空华，文中有一句话：则昕是我的求不得，而你，是我的舍不得。求不得，不过痛彻心扉，焦虑
难安。舍不得，若硬要舍去，便是失魂落魄，不惜性命。其实两次他都发现了他离不开桑陌，可是每
次都是他亲自让他绝望。如此，究竟是谁爱谁更多一点？求而不得，舍而不能，得而不惜。
33、艳鬼有情有义。他在尽自己的所有补偿。正戳中我的泪点。靳家老太太的话语，让我哭泣，最见
不得与亲情和战争的纠缠。情殇，国殇。那样深刻的母子连心之情，让我不能自已。百炼钢化作绕指
柔。很喜欢空华这个名字。却不喜欢他的情感。他像一个学习的孩童。艳鬼受了太多不该受的煎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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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艳鬼》的笔记-第131页

        一见倾心，再见钟情。

2、《艳鬼》的笔记-第七章

        桑陌从不辜负你的期望，你却总叫我失望。楚则昀，我看腻了你温柔或是无情这两张脸，也腻了
同你仿佛要纠缠到天荒地老的彼此折磨与虚情假意。游戏一旦起了腻，就失了让人继续下去的耐性。
。

楚则昀，我期待着你接到我的死讯时的表情，惊讶或是失望，都无所谓，我从不指望你能为我心痛。
你的哭泣该留到楚则昕的灵堂上，我不要你的眼泪，我只要你那张写着后悔的面孔，哪怕转瞬即逝，
哪怕是为了失去则昕，哪怕是觉得错信了我。我只要你后悔。。。

【看到此处才明白作者前面所有精心细密的铺垫，果然在下一盘很大的棋。。虐的我涕泪纵横，心肝
颤。。。心疼桑陌前世今生承担的所有，却因空华那句“你总不肯告诉我你的爱恨，却屡屡教我何为
失去”而恨不起来，甚至连责怪都不忍T^T。。。

3、《艳鬼》的笔记-第五章

        空华在他灰色的眼眸中看到了自己的忧伤：“桑陌，我想记起你！”

记起当年的你，当年的竹马之谊，当年的相伴相依，甚至当年的貌合神离，当年的丑恶算计。不能只
让你一个人留在那里，让你一个人负担所有的爱恨，承受所有的责罚，忍受所有的寂寞。至少有那么
一个人能陪着你，陪你一起回忆从前，陪你踏遍从前所走过的每一个地方，陪你谈论你所记得的每一
个人物，让你不再孤单，不再寂寞，不再是一个人。更重要的是。。桑陌，我想看你真正的笑颜。。
。

【天知道我对长段的排比最没抵抗力，这段读来真是痛彻心肺，因前世的孽缘，前世犯的错，现世的
两人无论怎样都举步维艰〒▽〒。。。

4、《艳鬼》的笔记-第199页

        但凡异类，总有不愿忘也无法忘的因，才种下了弃却轮回魂游人间强续孽缘的果。法力越强，执
念越深。如艳鬼。三百年前他是模样俊秀的斯文少年，为情所困，造下无数业孽。三百年后他是妖异
凄厉的艳鬼，受天刑弃轮回，偿还前世一身罪。他散修为毁元神，誓要见证他的悔恨。美丽到可怖，
多情至冷酷。我喜欢。

5、《艳鬼》的笔记-全书

        身后有人将它拥进怀里，脸贴着脸，细细厮磨。空华说；“桑陌，我喜欢你”。
桑陌没有答话，这是最后的坚持。或许以后，可以坦然地接纳他，可以同他耳鬓厮磨，可以回到从前
那般相知相交的岁月。他们的光阴如此漫长，足够可以你追我逐一直到地老天荒。可是，永远永远不
会告诉他，喜欢或是不喜欢，都不会告诉。太喜欢这段。

6、《艳鬼》的笔记-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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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半，四下无人，悄悄在后院一角点起一小簇火苗，把白天路人遗留在路边的破碎的锡箔纸
小心地折叠成元宝模样，然后一一点燃，飞散在半空的银屑晃晃悠悠落到了肩头，也懒得去拍，带着
烟尘气的檀香味道其实也很好闻。 

　　既然没有人记得，那就自己牢记着，没有人祭祀供奉也没关系，自己烧给自己也是一样，无非是
做个样子，差个一星半点也不会怎样。薄薄几张碎纸很快就化为了灰烬，果然，不是给自己用的，丁
点挂念也不曾感觉到，年年都是如此，偏偏年年还都不死心，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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